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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局生态损害评估领导小组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各基层单位：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7〕68号）要求，稳妥有序开展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经研究，决定成立我局生态损害评估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任  栋

副组长：王晓栋

成  员：奚  河、黄晓东、王海明、许玉竹、何永军、

刘  鑫、徐新宇、潘  润、严戈明、汤小健、
沈高明、萧宇青、顾征帆、黄勇顺、汪　锋、
孙  健、姚业宏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法规处，王海明为办公室主任，成员为环监局（杨志兴）、监测站（顾中华）、应急中心（赵冬）、环科所(周国婧）。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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